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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理性不能独立、只能充当神学婢女的中世纪哲学不算，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经历了希腊理性和近代理性这两大发展阶段。这

两种理性固然有某种一致性，但更有显著差异，比如希腊理性没有把自然与精神充分区别开，没有意志概念，希腊人把理性视为神

等。那么，这些差异该如何理解？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 

希腊理性没有把精神与自然完全区别开，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自然迷信：视某些自然的东西为有精神性的东西，为神。一般人认为这

是由于科学、理性不发达，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从公元前621年约西亚宗教改革开始，犹太人开始了彻底的反偶像崇拜，直接后

果就是犹太人不再有自然迷信，但这时犹太人没有任何理性哲学和科学。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着发达的理性哲学和纯科学

（如欧几里德几何学和阿基米德静力学）的希腊人却一直视某些自然的东西为神，连哲学家也不例外。虽说某些哲学家反对传统迷

信，如爱利亚派的先驱塞诺芬尼，但这种反对并不彻底，并且总的说来希腊哲学家对传统宗教似乎没有多大反感，在某些哲学家那

里，他们的理性思维与对传统神灵的信奉甚至并行不悖，比如斯多葛派哲学家就全都是如此。希腊理性不能完全区别开自然与精神

的一个特殊表现是对天体的崇拜，并把它与纯理性概念相提并论，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天体有生命、有理智和思想，是神。 

希腊理性的另一特殊之处是它把理性思想视为神，几乎所有希腊哲学家都是如此，如毕达哥拉斯把数奉为神圣；塞诺芬尼把他还不

能用概念来明确把握的理性视为神；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努力宣扬理性神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称他的第一哲学为神学，把最高的思

想，即思想自身的思想视为神；斯多葛哲学则把普遍理性认作是神。近代理性的发展则是在逐步走向彻底的无神论。在笛卡尔、莱

布尼茨这些哲学家那里，上帝或神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但到康德那里，上帝已降为一种先验假设。黑格尔把上帝消解为纯

理性的思辨概念，青年黑格尔派则从中得出了无神论的结论，近代理性的无神论性质彻底显露出来，“上帝死了”由此逐渐成为西

方人的普遍识见。 

希腊理性没有意志概念。这里所说的意志不是感性欲望之类的感性意志，也不是那种在某个绝对本质面前会忘却自身的自我意识

（新柏拉图主义者在神秘的“太一”面前就是如此），而是这样一种自我意识，它即便在绝对本质面前仍能意识到自己的主观性。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有这种自我意识：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他们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亦即在他们的上帝面前都是能意识到自己的主观

性的。显然这种主观性是具有某种无条件性或终极性的，也必然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意识，而更是意志。

近代理性哲学是自我意识的哲学，但更是自由意志的哲学。笛卡尔的“我思”作为近代理性的自由意志原则的最初显露，还只是被

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来把握，但康德、费希特的先验自我意识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普遍的、能动的自身规定的意志，这是近代理性

的自由意志概念的充分显露。至于黑格尔哲学是彻底的以自由意志概念为自己的绝对原则，这更是众所周知的。可见，普遍的能动

的自由意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原则，也是近代理性的最高原则。依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这种普遍、能动的自由意志是法——

即道德、社会和国家——的实体和根据，故这种意志概念具有客观性，近代西方人的具有普遍性的个人法权或权利观念就源于这种

意志概念。 

希腊理性有一种普遍自我意识的观念，这就是斯多葛哲学的普遍自我意识，它对以承认和保护私有制为核心的罗马法发达的民法体

系有重要影响，黑格尔指出罗马法学家都是斯多葛主义者（黑格尔，第3卷，第47页）。斯多葛哲学还有一种普世的世界公民观

念，这些似乎都证明斯多葛哲学的普遍自我意识与近代理性的意志概念很相近，其实不然。近代理性的意志概念有客观、具体的内

容，这个内容必然要实现在社会关系中，因此这种意志对个体间的关系、对社会是持积极态度的：对不合乎它的概念的社会，它有

无可抑制的冲动要去改变它；反之，它则要积极投身于其中以实现自己。显然，近代理性的意志概念不仅有客观、积极的内容，实

践领域还是这个内容的首要方面。斯多葛哲学虽说有世界公民的观念，虽说对私有制这种对个体人格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不

否定，但它向往的人格却是不动心的圣人：圣人无求于外，对现实和自身际遇都无动于衷，认为即使身在枷锁中也是自由的。显然

这种自由只是观念意义的：斯多葛哲学的普遍自我意识仅仅是观念意义的自我意识，它不具有那种只有在现实中方能实现出来的积

极内容和实践意义，不是真正的意志。伊壁鸠鲁哲学和怀疑论也仅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哲学，它们具有和斯多葛哲学完全相同的旨

趣；新柏拉图主义固然有一些积极内容，但完全是理论思辨方面的，毫无实践方面的内容和意义。苏格拉底哲学也只是一种自我意

识的哲学，这种自我意识的内容只是对“善”、“美”之类被认为是独立自在的抽象共相的意识。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取消公民

自由，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中道”实属存在论概念中的尺度范畴，这证明这两人都没有具有实践意义的能动的自我意识

概念，亦即意志概念。 

二 

对自然与精神区别不开，是精神的这种自然性的直接产物。让自然与精神分开，则是精神超越了精神原初的自然状态而返回到精神

自身的产物。自然迷信并不是由于人对自然无知，而是由于人或人的精神对自身无真知；自然迷信本身是果不是因，它是精神没有

摆脱自然状态、没有真正走出自然性和直接性的必然产物。如果精神超越了自然状态，即便它对自然没有多少具体的理智知识，它



也会把精神与自然区别开，克服自然迷信；否则，即便一个民族对自然能取得某种理性知识，它也没有能力真正区别开自然与精

神，克服自然迷信。公元前的犹太人和希腊人就分别是对这两点的证明。黑格尔指出：“思想的开始本身是直接的，……希腊思想

和东方思想都同有着这种自然性和直接性”（黑格尔，第1卷，第162页）。这是因为古代各民族的理智思想是各民族自然发生的精

神的产物，因此，它根本上是受各民族的精神规定或决定的，它没有能力真正触动它产生于其中的那个精神，当然也没有能力真正

触动这个精神固有的自然迷信。在中国古代，无神论始终只是少数人的主观见解，理智思想和迷信斗争了二千多年都没有积极结

果，原因即在此。 

近代理性有能力区别开自然与精神，否定自然迷信，从根本上讲这是新教的成就。近代理性不是某种自然发生的直接的理性，而是

理性的彻底新生，在黑格尔看来，这一新生源于新教精神（黑格尔，第4卷，第5页）。事实是，在近代理性产生前，新教徒已彻底

破除了自然迷信，近代理性在精神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成就，只是在这一基础上以内在于它的新教精神为动力去建立对自然的积极认

识——近代科学。基督教不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宗教，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宗教总有自然性；基督教则如黑格尔所言，认

识到精神“不能仍旧只是自然的精神，而应当成为在其本质中的和完成了的本性中的精神，即自在自为的精神”（Hegel,Vol.

Ⅲ,p.57），这乃是精神的彻底新生，这种新生就是“精神把自己理解为我就是我、理解为自我意识”（黑格尔，第3卷，第248

页），精神由此彻底超出了自然状态，把自己与自然真正区别开，成为自己认识自己和规定自己的自由精神。 

希腊精神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却是有自然性、直接性的，视自然东西为神是它固有的。希腊理性作为在这个精神中自然发生的理性，

它必然在根本上受这个精神支配、规定，它不可能真正触动希腊精神的自然性，对自然与精神当然不能完全区别开。希腊理性同其

他民族（如中国和印度）自然发生的理性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是自由的，直接看去是独立于宗教、伦理等精神东西的。黑格尔

说，“希罗多德说荷马和赫西阿德为希腊人创造了他们的神”（Hegel,Vol.Ⅱ,p.249），这表明希腊人意识到他们在宗教中是享有自

由的。从人类学和社会学上讲，一切神都是人造的，但希腊人的造神是自由的创造，“主体只是在为自身而创造”（同上，

p.220），希腊诸神因此是“主观自我意识的显现”（同上，p.246）。精神没有真正超出自然状态，却享有自由，这正是希腊精神

的美妙神奇之处。 

希腊理性是自由的，这使得这种理性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纯粹性，表现为希腊有纯科学和进行纯粹思维的纯哲学，表现为希腊科学

和哲学对希腊精神的其他方面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但这并不能够使它真正区别开自然与精神，因为这种自由是自然的、被给予的直

接自由。理性在希腊首先和根本上被认作是单纯自在存在的概念；这种概念独立自在，缺乏精神性，因此它与精神东西必然是不相

干的。但人是有精神的，希腊理性的这种缺乏精神性的直接自由在希腊哲学家那里就表现为一种奇特现象：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思维

与其对传统宗教的信奉常常并行不悖。这种自由的自然性也在根本上制约着希腊理性的纯粹思维，一个重要表现是，希腊人把理性

哲学体系中高层次的概念与他们认为在自然中处于高等级的自然东西——天体相提并论，如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以上讨论阐明，

希腊理性尽管是自由的，但由于它的自然性、直接性，它不可能把自然和精神真正区别开。 

三 

希腊理性由于它的自然性、直接性而缺乏精神性，但我们却发现希腊哲学的许多派别，如苏格拉底哲学、斯多葛哲学和新柏拉图主

义，却是以主观性或自我意识为原则。该如何理解这些哲学的主观性原则呢？我们认为，黑格尔原则上解答了这些问题。 

直接看去，黑格尔对希腊哲学的主观性原则的看法是矛盾的。如他认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原则是“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黑格尔，

第4卷，第5页），但又认为它“没有发现自我意识的形式、原则”（黑格尔，第3卷，第249页）；他称柏拉图哲学为“自我意识与

存在的统一”（同上，第140页），又认为它“缺乏主观性原则”（黑格尔，第2卷，第289页）；他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原则是

“纯粹的主观性”（同上），但又认为这一哲学缺乏“概念的统一性”，而概念的统一性“乃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同上，第382

页），就是说这一哲学的原则还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对这些矛盾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主观性”、“自我意识”概念

在他那里具有多种涵义；在较深刻的意义上，希腊哲学各家无一能说是以主观性或自我意识为原则。黑格尔认为，近代哲学的主观

性原则根源于新教精神：在新教中，“人自己的思维的主观原则”得到了“最高的认可”，即“宗教的认可”，“这个自己的精神

性，独立性的原则就与神发生了关系并且成了神”（黑格尔，第3卷，第377页）；新教精神“实质上……是一个有思维的精神，思

维本身必须也在其中发展，并且本质上应当是作为精神与它自身最内在的统一这种形式”（同上，第383页）。但“在新教里面，

主观的宗教原则却与哲学分开了，只有后来在哲学中这个原则才又以真正的方式再现”（同上，第381页）。这乃是说，近代理性

是新教精神之进入现实自我意识的产物，由此在近代，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成为相互贯穿的同一东西，近代理性的主观性原则因

此是最高的，它是精神和绝对精神，是那作为近代理性的最高概念的绝对的和能动的自由意志，这种意志就是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和

能动性——此即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性——的主观性或自我意识。 

在希腊哲学中，黑格尔认为真正的主观性原则是从斯多葛哲学开始的：“在斯多葛派那里，我们特别看到了自我意识的这种返回自

身”（同上，第155页），“在斯多葛主义中，思想的这种统一性主要成了基础”（同上，第156页）。斯多葛哲学的主观性或自我

意识是有某种客观性的。黑格尔认为，在斯多葛哲学那里，“我们也看到一种客观性：……逻各斯、努斯是贯穿整个世界的东西，

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实质”（同上，第155页）。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观性原则由斯多葛意识深入自身发展而来，这一发展是这样

的：“自我意识的普遍立场，亦即通过思维获得自我意识的普遍自由，是这些哲学所共有的，我们现在在怀疑论中看到了理性所获

得的成就：一切客观的东西，……都对自我意识消失不见了。纯粹思维的自我意识……得到了一个结论：自我意识本身乃是本质”

（同上，第146页）；“精神所达到的……是精神本身的无限性的意识”（同上，第147页）。怀疑论这种纯粹的无限的自我意识进



一步深入自身，结果是自我意识“摆脱了它的主观性而进到客观的东西”（同上，第151页），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绝对本质：

“太一”。“太一”虽说由自我意识无限深入自身而来，但在“太一”面前，自我意识却消失了：“太一”无意识、无意志（同

上，第189页），是自身无任何区别的单纯东西（苗力田，第697页）。自我意识消失于“太一”面前，并不是说“太一”如同印度

人的“梵”那样对自我意识是否定性的，从“太一”流溢出的理智（nous）乃是纯理性概念证明了这一点。新柏拉图主义“是希腊

哲学所达到的最高阶段”（黑格尔，第3卷，第228页），希腊理性的主观性原则在这里也是最深刻的，但自我意识消失于“太一”

面前，证明希腊理性的主观性、自我意识根本上是有限的，缺乏积极意义。“太一”不“自知”（黑格尔，第4卷，第375页），不

是自我意识，这证明它没有超出希腊理性的局限，根本上缺乏精神性，故这种自我意识还不是真正的意志。“太一”没有意识和意

志，是个自身无别的单纯东西，因此不管新柏拉图主义者如何强调它高于存在，（自在）存在仍是它的根本规定。 

存在是希腊人对理性的基本的和最高的认识，这源于希腊理性的自然性、直接性。希腊理性作为相对完整的理性体系，当然也有反

思规定和诸概念的最高统一性，但这些反思规定和作为诸概念的统一性的概念却呈现为自在存在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目

的因和事实上相当于理性的最高统一性的纯形式，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都是如此。希腊理性就是存在论，希腊理性的局限也

就在这里。希腊人对主观性、自我意识是有所知的，苏格拉底、斯多葛哲学知道真理应当到内心中去寻求，但自我意识深入自身所

达到的本质却只被看作是自在存在。苏格拉底哲学的原则是自我意识，但在由这一原则发展而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自

我意识就不见了：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和形式，都只当作自在存在的东西被探讨。亚里士多德认识到理性的最高规定

是自身规定：思想思维它自身，但他却把它当作客观自在的东西看待。故可知，希腊理性的根本规定是存在，主观性、自我意识在

希腊理性中缺乏精神性，对理性没有积极意义。 

近代理性则相反，它有强烈的实践冲动，因为它的精神源于新教，新教已把自我意识建立为自在自为的、绝对的。新教精神进入现

实的自我意识之后，它必然首先实现为一种实践意志，这种意志是普遍的、为我的和绝对的，也是具体的，因为自我意识已在新教

这一绝对精神中浸透全部的精神，在意识和精神的一切领域中都确证和认出了自己，这就是为德国古典哲学所把握的近代理性的意

志概念及其来历。希腊理性则不同，它虽说是自由的，但只是直接的自然的，纯粹理性在这里根本上只呈现为单纯的自在存在，缺

乏真正的精神性，与希腊人生活中的大部分东西是不相干的，即便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也是如此，希腊理性因此就基本局限

于理论思辨方面，缺乏实践意义；希腊化时代的理性确乎是对现实生活的回应，确乎是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但由于希腊理性的直

接性、自然性，它不可能使这种自我意识具有能动性，这种自我意识不具有积极的精神意义、实践意义，希腊理性不可能有意志概

念。 

四 

近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古代人的世界充满了神，而从近代西方开始，人们逐渐地不再有任何神的观念，原因在

于，为新教所达到的自我意识具有绝对性的精神洞见逐渐进入了现实的意识，由此，理性成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则渗入到精神的

一切领域；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中的一切东西，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对自我意识都不再有不可克服的异己性、陌生性了，

自我意识在一切东西面前都有了一种黑格尔所说的“自我感”（黑格尔，第3卷，第295页），即真正的自由感。在这个具有真正的

自由感的自我意识面前，如果某个东西对自我意识是异己的，自我意识则坚信自己能够克服这种异己性，使其成为为我的。自我意

识的这种自信源于它已经在最内在的精神中赢获了精神的全部领域，自我意识由此取得了绝对的自由，它有信心且有能力让整个世

界都变成为我的，变成我的家园。黑格尔称赞“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认为“化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

（指近代新教徒——引注）结合在一起”（黑格尔，第1卷，第158页）。但希腊人化世界为家园并不彻底，希腊人甚至在进行纯理

性的思维时也没有真正的自我感，其表现就是希腊人仍然信神，甚至纯粹理性也被希腊人看作是神。 

希腊人把纯粹理性视为神，原因是希腊理性未经自我意识的中介，或者说这种理性思维还不是自我意识着的思想。把自然、社会或

人的精神中的某些东西视为神，这是我们熟知的，但把纯粹理性视为神，这确乎有些不可思议。黑格尔有言：“思想乃是我们内在

的东西，乃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同上，第159-160页）。当我们用理性思想理解了某个东西时，它对我们的陌生性、

异己性就扬弃了，理性本身怎么会有陌生性、异己性从而被视为神呢？人们所以会有这种疑惑，是因为一般人只知道近代理性，只

把理性理解为主观的我思。这一理解的优点是它知道理性是自我意识，缺点是不知道理性还有超越了主观性的客观性、实体性方

面。希腊人告诉我们，理性可以首先被看作是客观自在的，亦即在意识面前呈现为直接的仿佛具有实体性的东西。在这时，即便是

纯粹理性，固然不能说它是异己的，但它决不是为我的，仍有未克服的陌生性，这样，那些在纯粹理性的体系中具有较高地位的纯

概念，由于其被认为具有独立自在的形式和规定，自然会被视为神。 

把理性视为神，在古代其他文明民族中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在除希腊人之外的其他民族中理性思维不自由，没有独立性。在这些古

代民族中，理智思维首先没有真正超出感觉等直接的感性东西，并且还受这些民族的传统精神即宗教和伦理东西的支配。比如古代

中国的理智思维就是如此。笔者认为，古代中国理智思维的主要范畴：气、阴阳、五行等，主要是来自对感觉东西的直接归纳和抽

象，其内容根本上没有超出感觉。康德告诉我们，具有客观性的经验概念和知识，都是经过先验的纯思想中介了的，这是经验科学

的概念和知识所以会有客观性的一个必要前提。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在感觉领域之上和之外的纯思想的中介，单纯由感觉东西

的经验归纳和抽象而来的普遍物是不可能真正超越感觉而具有科学概念所具有的客观性的。不仅中国古代的气、五行等“概念”是

如此，希腊米利都自然哲学认作是万物始基的水、气等也都有这种缺陷。希腊人把理性视为神，这证明理性思维在希腊具有属于其

自身的独立自在的内容，证明希腊理性是自由的、纯粹的。但神毕竟意味着某种未克服的陌生性、异己性，视理性为神意味着理性



还不是自我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完善。由理性发展的这一过程可知，把纯粹理性视为神，在理性发展的早期阶段必然会

出现，理性最后也必然会克服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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